玉林市雪茄烟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Hlk221633601]为规范雪茄烟零售市场秩序，优化零售点布局，保障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促进烟草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玉林市烟草专卖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起草了《玉林市雪茄烟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划》）。现将有关制定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
（一）完善烟草专卖管理体系的客观需要。随着雪茄烟消费市场的发展，有必要对雪茄烟零售业态进行专门规范，将其纳入法治化、规范化管理轨道，改变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规划在雪茄烟细分领域针对性不足的现状。
（二）维护市场秩序与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通过制定专门的合理布局规划，对雪茄烟零售点实行总量控制，可以有效防止零售点盲目增长和过度竞争，维护良好的市场经营秩序，保障零售户的合法权益，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三）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法定责任。严格规定雪茄烟零售点与中小学、幼儿园等未成年人集中区域的距离限制，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烟草制品侵害的具体体现。
（四）适应市场发展与引导理性消费的现实要求。结合玉林市经济发展、人口分布、消费习惯等因素科学规划零售点布局，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引导雪茄烟市场高质量发展，满足合理消费需求。
二、制定依据
本《规划》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烟、酒、彩票销售网点。”
[bookmark: _Hlk193287796]（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与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相适应的资金；（二）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三）符合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要求；（四）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三项指出“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应当符合当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要求”。第十五条规定：“制订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时，应当根据辖区内的人口数量、交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能力等因素，在举行听证后确定零售点的合理布局。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经营资金要求和经营场所条件，由县级以上烟草专卖局制定，并报上一级烟草专卖局备案。”
三、主要内容及重点解决的问题
《规划》共四章十四条，并附规划明细表，主要内容及重点解决问题如下：
（一）明确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第一章）。界定本《规划》适用于玉林市行政区域内雪茄烟零售点的布局管理，明确了“雪茄烟零售点”的定义，确立了依法行政、科学规划、服务社会、均衡发展的布局原则。
（二）建立总量控制与动态调整的布局模式（第二章）。规定对雪茄烟零售点实行总量控制，根据附件明细表分配各辖区规划数量，超过规划数量的区域不予增设。此规定旨在解决零售点无序增长、分布不均的问题，实现市场容量与零售点数量的动态平衡。
（三）界定经营许可范围及独立核算规则（第二章）。明确雪茄烟零售点许可范围仅为雪茄烟，申请增加卷烟、电子烟等经营项目需符合相应布局规划。同时规定雪茄烟零售点数量与普通烟草制品零售点、电子烟零售点数量独立计算，互不影响。这解决了不同类型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交叉管理的问题，明确了管理边界。
（四）设定禁止设置零售点的具体情形（第三章）。重点明确了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红线距离”内禁止设置零售点，强化了未成年人保护。同时，列举了主营业务与雪茄烟无互补营销关系的多种禁止设置业态，旨在确保雪茄烟零售业态的专业性和规范性，防止无关业态随意兼营带来的监管风险和市场乱象。
（五）规范相关概念与实施要求（第四章）。对“中、小学校”“幼儿园”等关键概念进行解释，确保执行标准统一。明确规划的解释权归属、动态调整机制（原则上每年一次）及公布方式，增强了《规划》的适应性和透明度。规定实施中参照执行相关既有规定，并遵循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规定的优先原则，保证了政策体系的协调一致。
（六）解决雪茄烟零售管理针对性不足的问题。当前综合性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规划难以完全适应雪茄烟消费相对小众、专业性强、业态可能特殊的特点。本《规划》的制定，专门针对雪茄烟零售环节，形成了更精准、更细化的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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